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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于 2002年 6月 21日在维也纳举办的关于资产追回问题技术讲习班的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 
 

一. 导言 
 
1. 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在其第一届会议核可了秘鲁关于组织一次关于资
产追回问题讲习班的提案，并授权秘书处在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期间组织为期一天

的讲习班。 

2. 会议决定，讲习班的目的是向有关与会者提供资产追回问题涉及的复杂事项的技
术资料和专门知识。因此，会议一致同意讲习班将不作出任何正式结论。此外，特设

委员会决定技术讲习班的安排和形式将由特设委员会主席团最后确订，并决定讲习班

于 2002年 6月 21日举行，届时将利用向特设委员会提供的设施，特别是利用向特设
委员会提供的联合国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 

3. 特设委员会主席团于 2002年 4月 2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并核准了秘书处关于技术
讲习班的形式和安排的提案。会议决定由秘书处邀请 10名专题小组成员作专题介绍和
推动讨论，具体人选由秘书处在适当考虑公平地域代表性的情况下予以选定。 

4. 主席团表示，关于专题小组成员，将按其个人身份予以选定和邀请。在这方面，
秘书处提请注意各政府为回应秘书处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4 日第
2001/13号决议提出的请求所提供的资料。 

5. 会议还决定，将按照相应于假设性案例研究各阶段的重大主题领域组织讲习班的
讨论，并将请专题小组成员进行每阶段的案例研究和在讲习班上作简要专题介绍。在

作过专题介绍并由其他小组成员发表评论后，将请与会者提出问题和进行讨论。 

6. 讲习班安排见下文第二节，假设性案例研究则载于附件中。 

7. 讲习班专题小组成员名单将作为本文件增编印发。 
 

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推迟提交系因需最后确定讲习班专题小组成员名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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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讲习班安排 
 
8. 讲习班日程安排如下： 
 
上午 10时至中午 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主席作介绍性发言 

 假设性案例研究专题介绍 

 1. 向国外转移非法来源资金或资产，努力查明这类
资金或资产所在地并加以没收 

    (a) 调查所涉犯罪活动 

    (b) 追踪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或资产，特别是确 
定、收集和保存来源国的原始证据 

    (c) 在来源国对嫌犯提起刑事诉讼 

    (d) 在国外取得冻结或扣押令 

    (e) 金融机构的作用和义务 

    (f) 确定就非法资金和资产所在地事宜与之进 
行联系的国家  

    (g) 确定国际合作的法律框架，包括确定与国

际司法合作有关的现有立法中的漏洞和克

服这些漏洞的办法，以及确定在规范和程

序方面的不兼容问题 

    (h) 为防止进一步转移资金或资产而采取冻结

和扣押措施方面的合作的法律框架和其他

必要条件（证据要求等） 

    (i) 没收措施方面的合作的法律框架和其他必

要条件 

    (j) 采取冻结、扣押和追回资金或资产的民事

和行政行动的可能性 

    (k) 来源国和查出的资金或资产所在国之间的

分工 

    (l) 技术援助：㈠确定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的

领域和方式以便改进与追回已转移的非法

来源资金或资产有关的工作中的调查和司

法能力；㈡为追回非法来源资金或资产工

作提供经费的问题（确定对发展中国家提

供援助的可能来源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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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至下午 1时 专题小组成员评论、提问和讨论 

下午 3时至 4时 30分 2.  非法来源资金或资产的退还 

    (a) 确定受益人 

    (b) 将资金或资产退回受益人的法律要求 

    (c) 简化涉及资产追回的工作的方式方法 

    (d) 视可能采用资产分享机制把收益转让给外

国以避免就谁“拥有”什么发生争论 

    (e) 来源国和自然人及法人之间的竞合权问题 

    (f) 在涉及退还资金或资产情况下对有关一国

或多国的罪犯或（诚意的）第三方适用法

律补救措施 

    (g) 费用分担、征税等 

下午 4时 30分至 5时 3.  防止非法来源资金或资产的转移 

    (a) 确定可能的“预警”系统 

    (b) 在国家一级执行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

现有国际规定和义务（即“克尽职守”） 

    (c) 其他预防措施，包括处理涉及转移非法来

源资金或资产的个案的公诉人和法官的专

门化能力建设 

下午 5时至 6时 专题小组成员评论，提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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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假设性案例研究 
 
1. X 国前总统被迫离职之前将数百万美元转移到其他国家。这部分钱是通过一系列
由不同的国家（即 A、B、C、D和 E）不同的名字持有的不同帐号转移的。三年后，
这位前总统在A国购买了一座别墅。同时也在A国查到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失踪的钱。
在 B国和 C国也有一些钱，但大量的钱仍不明去向。 

2. X 国当局开始调查这些钱的来源并发现了某些有关证人和文件。然而，由于证人
不愿意公开作证和缺少公共及私营部门的适当文件而使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在前总统

当政期间，几乎没有保管记录、核帐、财务状况公开或其他这类要求。开始曾试图作

为一项刑事案件立案，但受到障碍，被前总统政府部门任命的法官以所有的指控均无

根据而驳回。X 国当局正在从这些钱可能通过的国家中查找可能有助澄清有关交易的
银行记录以及可能确认行贿或其他有关交易的法人记录。 

3. 根据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证据，前总统持有的钱的来源可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 

1 千万美元直接从国库得到，因为在前总统当政期间，法律规定前总统对国库有
直接签字权 

1 千万美元是前总统在当政期间接受的贿赂，是外国公司由于在 X 国得到国家合
同而给予他的贿赂（这些钱中一部分直接存到外国银行帐户根本没有进入 X
国） 

1 千万美元是从一家公司获得的盈利，前总统的儿子在该公司拥有过半数股份，
而在前总统当政期间曾多次签发给这家公司国家建筑合同 

 1千万美元是前总统在当政期间允许在他保护下的 X国贩卖毒品得到的收益 

1 千万美元是前总统在当政期间从在 X 国的各种双边和多边援助与发展项目中转
移的 

1 千万美元是从对现已停业的石油勘探企业投资中得到的，该企业部分由国家经
营，在吸引了外国和国内投资者后由于前总统在当政期间转移了大量资金而

破产 

6千万美元的来源不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